
《近零碳机关标准化建设指引》解读

一、编制背景

公共机构的标准化工作是国家实施标准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机关事务系统十分重视标准化工作，一方面，通过标准化建设，

推进机关事务系统的集中统一改革，另一方面，正加快推进经费资产、

公务接待、公车出行、垃圾分类、绿色机关等工作领域标准化建设，

保证机关运行高效高质、节约集约、绿色低碳。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深入推进能

源革命，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包含党政机关在内的公共机构是节

能降碳的重要主体，国家出台了《“十四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

工作规划》及《关于鼓励和支持公共机构采用能源费用托管服务的意

见》等文件，为公共机构节能降碳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和支持。机关理

应做节能降耗工作的先行者和推动者，有责任在节能降耗管理中做出

表率，在降碳工作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高度重

视机关等公共机构的节能降碳工作，连续3年召开全国公共机构能源

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要求公共机构在绿色低碳转型中

发挥先行示范作用。颁布《深入开展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引领行动促进

碳达峰实施方案》等重要政策文件，制定公共机构“2025年前实现公

共机构碳达峰”“全国公共机构碳排放总量2030年前尽早达峰”的目

标路线图。

二、目的意义

（一）编制目的

“近零碳机关”建设指的是在党政机关集中办公区内，综合应用

技术、制度、市场、文化、管理等治理工具，推动食堂餐厨、公务出

行、公共建筑、物业服务、会议、办公等节能降碳，实现机关绿色低

碳运行。深圳是国家首批低碳试点、碳交易试点城市以及首批国家可

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深圳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碳达峰、碳中和的决策部署，推进公共机构

节能降碳工作，发挥公共机构的示范引领作用。深圳市目前共有1861

家公共机构，公共机构拥有建筑面积为2285万平方米，各类能源消费

总量、用水量以及碳排放量较大。制订《近零碳机关标准化建设指引》

深圳地方标准，可规范机关集中办公区的节能降碳行为，发挥机关绿

色低碳引领作用，助力政府“双碳”治理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二）编制意义

拟订《近零碳机关标准化建设工作指引》地方标准的必要性及其

意义体现在：

1.确保绿色低碳政策在公共机构有效落实

制订近零碳机关建设标准，有助于落实国家《“十四五”公共机

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划》《机关事务工作“十四五”规划》等文件

精神，加强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的标准化建设，贯彻落实国家

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部署；有助于落实《广东碳达峰行动方案》

《深圳市机关事务工作“十四五”规划》《深圳市促进绿色低碳产业

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等文件对公共机构绿色低碳转型的工作要求，

助力深圳早日建成“近零碳示范区”。

2.形成党政机关节能降碳实践行动规范

党政机关近零碳建设目前面临诸多梗阻，制定实施《近零碳机关

标准化建设工作指引》地方标准，能够为近零碳机关运行管理提供制

度支持，提高流程、业务与行为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制止能源资源浪

费现象，降低机关碳排放量，为节能减碳评估工作提供标准依据。

3.推进党政机关“双碳”治理高质量发展

针对节水、节电、节油、节粮、节能等节约节能标准较多，碳排

放核算与统计、碳普惠、碳汇等碳管理工作方面的标准稀缺，未见党

政机关集中办公区节能降碳工作的标准制定。包含党政机关在内的公

共机构亟须制定一套专门性、系统性的碳管理规范，填补党政机关集

中办公区近零碳排放标准“空白”。



4.打造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机关示范样本

当下，我国各地政府机关以标准化为契机推进党政机关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深圳需要通过标准制定这一途径来实现党政机关绿色低

碳转型工作的高水平推进。制订《近零碳机关标准化建设指引》，是

探索将机关近零碳化改造与管理实践经验转化为标准的研究过程，有

助于提炼“近零碳机关”建设经验成果，形成党政机关集中办公区绿

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典范样本，在全国范围率先建构公共机构低碳治理

标准规范。

（三）可行性

拟订《近零碳机关标准化建设工作指引》地方标准的可行性体现

在：一是标准制订顺应国家“双碳”发展的政策导向，满足了党政机

关节能降碳的实际需求；二是深圳市福田区委大院近零碳机关试点项

目成功实施，打造了深圳首个“近零碳机关”，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

验；三是先进节能降碳技术的应用，为标准制订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参

数；四是政府与高校深入合作，建立了专业化、高水平的标准研究团

队。

三、主要内容

深圳市地方标准《近零碳机关标准化建设指引》的内容结构包含

12个部分：

第1部分：“范围”。给出近零碳机关标准化建设的基本内容、

使用范围。

第2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引用的国家、行业和地方

标准。

第3部分：“术语和定义。解释碳排放、节能改造、近零碳等重

要术语。

第4部分：“近零碳机关建设理念及架构”。解释近零碳机关建

设工作的指导理念，描述近零碳机关的核心要素及其应用场景。



第5部分：“近零碳办公大楼”。提出系统设备管理、建筑管理

等方面的“近零碳”要求。设备能效、水计量率等指标或参数来源于

政策法规、有关标准或近零碳机关建设内部方案。

第6部分：“近零碳停车场”。提出光伏系统、充电设施设备、

场所管理、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近零碳”要求。充电桩配置比例、太

阳电池组件抗风压性能、绝缘性能和湿漏电性能等指标或参数来源于

政策法规、有关标准或近零碳机关建设内部方案。

第7部分：“近零碳公务用车”。提出编制、购置、使用、能耗

等管理工作的“近零碳”要求。新能源汽车配备比例等指标或参数来

源于政策法规、有关标准或近零碳机关建设内部方案。

第8部分：“近零碳食堂”。提出环境、设备、就餐、餐厨垃圾

处理等领域的“近零碳”要求。食堂油烟净化设备安装率、公共区域

温湿度、食堂油烟排放量、背景噪音指标或参数来源于政策法规、有

关标准或近零碳机关建设内部方案。

第9部分：“近零碳办公活动”。提出采购、用材、用能、行为

等方面的“近零碳”要求。空调温度等指标或参数来源于政策法规、

有关标准或近零碳机关建设内部方案，具有可操作性。

第10部分：“近零碳物业服务”。提出垃圾分类、保洁、绿化、

安全等工作的“近零碳”要求。相关指标或参数来源于近零碳机关建

设内部方案。

第11部分：“近零碳会议活动”。提出会议场地、会议设备、会

议用品、人员管理等方面的“近零碳”要求。相关指标或参数来源于

近零碳机关建设内部方案。

第12部分：“近零碳机关建设监督与评价”。给出近零碳机关建

设的监督措施以及评价的理念、方法与内容。

四、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福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由深圳市机关事务

管理局归口；起草单位是深圳大学机关事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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